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社会考试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社会考试管理，提高社会考试服务

能力，完善业务监督和管理制度，结合我校社会考试工作实

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社会考试是指学校承担的国家、省、市及其他

部门、行业委托组织的各类考试，社会考试的归口管理部门

为教务处。

第三条 教务处负责受理各单位的社会考试申请，负责

对校内承接单位的考务组织和考试实施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条 社会考试的校内承接单位（二级学院或职能处

室）负责对接考试委托单位，负责落实具体考务工作，严格

按要求组织实施考试。

第二章 社会考试申请管理

第五条 我校社会考试实行申报审批管理制度，申报期

为每年的 5 月、11 月，由社会考试的校内承接单位在申报期

内提出下一学期的所有社会考试计划，并报教务处。

第六条 教务处汇总全校社会考试计划，在确保学校正

常教学秩序的前提下，提交学校审批，经批准同意后方可承

接考试。各单位不得擅自对外承接考试任务。社会考试原则



上安排在双休日和假期进行。

第七条 经学校批准同意的社会考试，校内承接单位须

在考试前 1 个月，将考试委托单位出具的委托考试公函及严

格按照考试要求拟定的考试工作方案报教务处。

第三章 社会考试考务管理

第八条 我校承接社会考试必须确保考试保密安全和维

护考试正常秩序，通过严格执行考试工作人员回避制度、考

生身份识别、保密室值班、考点安保警戒和交通管制、标准

化考场视频监控等手段，加强考试管理和服务，提高考点声

誉。

第九条 考场布置。考试承接单位须安排考前清理考场

内与考试无关的物品、做好保洁、布置考场及调试好考试系

统和设备。

第十条 社会考试工作人员。社会考试工作人员面向全

校在职教职工征集，工作人员须按要求接受考试承接单位的

业务指导和考前培训。检查考场的布置等各项考前准备工作，

考试中按操作规程执行，协助主考处理考试过程中的违规、

违纪行为和突发事件。

第十一条 社会考试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考试规章制度

和考试纪律，认真履行职责。对违规、违纪者，学校遵照《国

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教学事



故认定及处理暂行办法》进行认定处理，情节严重造成恶劣

后果的，交纪检、监察部门或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二条 对有考试违规、违纪行为的考生，由考试委

托单位负责，学校视需要配合处理。

第四章 社会考试费用管理

第十三条 委托考试单位提供或考生缴纳的考试费由学

校财务部门统一收取，校内承接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

收取考试经费。

第十四条 社会考试的经费支出报销，按学校财务部门

相关支出报销规定执行，对未履行申报审批程序的社会考试，

费用不予报销。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由学校教务处负

责解释。


